南開科技大學    職員、工友請假單

	請假人姓名
	
	服務單位
	
	職稱
	

	假別
	
	請假

日期
	自民國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午    時  

至民國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午    時

	事由
	
	證明文件
	
	申請

休假時

填寫
	可休日數     日

	
	
	
	
	
	已休日數     日

	職務代理人

簽章
	單位主管

核章
	人事室

會簽
	校長

批示

	
	
	
	

	申請人簽章：

中華民國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日


附註：一、各單位二級主管、職員、工友請事、病、休假三日以內者由一級單位主管代為決行，超過三日以上及一級單位主管請假應陳  校長核定。

二、請假單經批准後請送人事室備查。

共   日   小時








